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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111年度第 18次交通維持計畫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1年 12月 29日(星期四) 下午 2時 

貳、開會地點：本局 2樓會議室 

叁、主持人：葉局長昭甫                                               紀錄：邱雅琳 

肆、出席者：（詳簽到簿） 

伍、案件審查各委員及單位意見： 

第一案 三井 LaLaport 台中南館試營運階段及全館正式開幕階段交通維持

計畫 

一、 警察局：疏散計畫請補充資料。 

(一) 緊急應變聯絡方式除手機外，建議預留市話作為第二聯絡方式。 

(二) 違規取締部分建議增加轄區分局及派出所連絡方式。 

二、 警察局第三分局： 

(一) 商場(特別是進入進德路前)周邊導引牌面務必設置充足明確。 

(二) 請多預置交通錐及連桿數量，以備擺放建國市場停車場出入口周邊管

制。 

(三) 基地周邊人行道禁停機車，請設立禁停牌面，以利警察執法，避免爭議。 

(四) 進德路與忠孝路口轉彎處，建議縮減人行道，以利車輛右轉彎。 

三、 交通行政科： 

(一) 請補充說明北館停車場工程進度。 

(二) 簡報 P.18，館內停車場滿場時會啟動封閉機制強制驅離車輛，是否與

警察局確認執行方式?另請補充說明驅離車輛之引導方式及地點。 

(三) 簡報 P.20，請說明裝卸貨使用之時段及是否會使用道路?如會使用道路，

請修正為避開上、下班尖峰時段。 

(四) 交管措施及停車相關資訊請務必於不同管道、文宣等醒目處揭露。 

(五) 義交部分請依規申請。 

(六) 試營運期間請務必進行滾動檢討，並邀集相關單位召開檢討會作成紀

錄，以利後續交維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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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通工程科： 

(一) 簡報 P.23，人行動線規劃復興路振興路口(東側)繪設行穿線，因該路

口分隔島頭接近路口，劃設行穿線可能會侵犯路口範圍，且穿越路口較

西側距離長，是否劃設建議再現場會勘。 

(二) 另行人動線是否可調整由大智北路綠斑馬穿越路口？若可行，相關牌

面可一併調整。 

五、 交通規劃科： 

(一) 本次意見回復信義街(復興東一街及振興路) 路段服務水準良好，是否

檢視過信義街/復興東一街及信義街/振興路路口號誌時制計畫，足可

確保離場車能順利從信義街左轉離開。 

(二) 簡報 15頁，報告用攔截圈概念進行導引牌面設置，但部分導引牌面沿

著周邊道路設置並無法有效提前引導民眾前往替代停車場。另部分臨

時牌面與永久性牌面設置在同一動線上，易造成民眾混淆，如近忠孝路

的 A3及 M3及建德路/樂業路的 P3及 W3。 

(三) 請補充說明第一小時消費折抵停車免費，是消費多少錢可折抵？ 

(四) 請補充說明接駁車車輛數。 

六、 運輸管理科： 

(一) 南館試營運階段使用進德路計程車招呼站，採特約車隊管理部分，本市

計程車招呼站係供共同營業區內計程車臨時停車候客之場所，由駕駛

自律管理，倘採特約車隊管理，將發生排班資格限制等糾紛並違反「台

中市計程車招呼站設置管理要點」規定，爰本案可加強宣導指引進德路

招呼站位置便利民眾搭乘。 

(二) 合法計程車皆可於進德路招呼站排班候客，不得採特約車隊管理。 

(三) 本案倘有特約車隊需求，應於本案基地內（北館 B1F)進行。 

七、 公共運輸及捷運工程處： 

(一) 有關大智北路設立接駁導引站牌一事，本處於 109年 8月辦理會勘時，

台鐵局即明確表示該區域為台中車站管轄區域，要求本局依國有公用

財產無償提供使用之原則辦理，建議再次確認。 

(二) 有關抵用券發放方式，考量本市搭乘公車可使用之電子票證 IC卡除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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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卡外，亦有一卡通及愛金卡，且目前至票證公司網頁查詢搭車紀錄僅

能顯示客運業者及費用，無法得知上下車站位，且使用電子票證 IC卡

乘車，其記錄並無法即時回傳，故此方案建議再調整優化。 

(三) 所提接駁車方案動線，其車輛於大智北路及八德街大迴轉，考量其路口

車流量，此動線是否合適仍請思考。 

八、 停車管理處： 

(一) 忠孝路同意取消車格並由業者施工，另請確認是否能增加一車道。 

(二) 進德路人行道機車格（南、北館）請業者自行塗銷並設立禁停牌面，並

報本處備查。 

(三) 南北館停車場、振興機車停車場剩餘車格顯示仍應介接至台中交通網

APP。 

(四) 經查 12/26 南京停車場停車率約 40%（共 774 格），尚有餘裕空間，可

再評佑納入未來接駁站點。 

九、 林委員志盈： 

(一) 南館地下停車場滿場時，計程車上(候車)、下客(臨停)地點是否有導

引或有規劃合適地點與空間？路邊計程車上客點不適合特約計程車專

屬，恐有爭議。 

(二) 替代停車場應比照或更優於南館停車場的優惠條件，以鼓勵來館顧客

多加利用替代停車場，而非排等南館停車。 

(三) 復興東一街側的人行空間設施，請再詳細盤點無障礙設計是否完備？

以供輪椅使用者及娃娃車有平坦、順暢的行動空間。 

(四) 停車場滿場告示牌，因北館尚未開放如何顯示狀態？滿(80%以上)？

滿場告示顯示顏色可參考道路車流壅塞顯示色設定。 

(五) 搭乘大眾運輸使用電子票證或儲值卡如何辨識。 

十、 艾委員嘉銘： 

(一) 停車場引導需有控制中心了解每一停車場剩餘位置數量，統一調度引

導，避免到達替代停車場又遇到滿場，而再繞行之情事，(長期而

言，應建立資訊化引導系統引導駕駛人，避免靠人管制)。 

(二) 只提供第一小時消費折抵停車免費措施建議參考臺中幾家百貨公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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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也可以優於本館。 

(三) 接駁站建議增加步行路線導引系統。 

(四) 滿場告示請使用LED可變動顯示牌面提供剩餘車位資訊，可設定80%為

滿場啟動機制，如試營運來不及，請於正式營運時採用。 

十一、 葉局長昭甫： 

(一) 請業者將停車場剩餘格位相關資訊介接至停管處。 

(二) 請邀集本局相關科處於試營運前確認交維事項是否符合交維計畫。 

結論：本案南館試營運交通維持計畫依上開委員意見詳細修正內容後，送交

通局確認無誤後原則通過。 

 


